
（2022）浙04民终3561号
杨勇、大连铭林商贸有限公司：你们与上诉人杨磊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送

达（2022）浙04民终35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060号
徐起隆：本院受理原告洪东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

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574号
浙江塞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亚通

金属陶瓷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557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630号
龚建锋：本院受理原告沈荣华与被告龚建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6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137号
王江东：本院受理原告曹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8137号民

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

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4012号
王胜良（男，195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

安县界首乡松源村坑口57号）：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杭州仁
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胜良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

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杭州仁诚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缴纳出资款20万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支付利息损

失，从2022年11月16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3、判令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和

二十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768号
浙江融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

区梁湖街道工业园区文昌阁路98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桐庐宏远能源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融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376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浙江融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桐庐宏远能源有限公

司货款391916.08元，并支付2022年8月30日至2022年9

月21日期间的利息1311.29元，以及自2022年9月22日起

至款项付清之日按年利率5.47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208元，保全费2489元，

公告650元。由被告浙江融创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原告

杭州桐庐宏远能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融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工

行杭州西湖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

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759号
章南平：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章南

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82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章南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代偿款93353.76元，并赔偿原告代偿款的资金占用费（该

款自2022年7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计算）。二、被告章南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杭

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33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6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2776元，由被告章南平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658号
陈世达（公民身份号码：1305821997****0012）：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诉被告陈世达、宁波埔瑞家具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96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673号
黄扬（公民身份号码：3607301989****2319）：本
院受理的原告孙吉岳诉被告黄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995号
陈珂（公民身份号码：410223****7048）、宁夏龙鼎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新龙诉被告陈珂、宁
夏龙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7日9时在本院

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29号
马林林（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8****5330）：
原告王启峰与被告马林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2月27日13时4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65号
王义飞（公民身份号码：4107261989****16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季洪干诉被告王义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8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义飞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季洪干货款47500元，并自2022

年8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98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义飞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特100号
本院于2022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市江

北区王家坝股份经济合作社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

人宁波市江北区王家坝股份经济合作社申请称，申请人村

民郑其坤（公民身份证号：330205195701153918）系孤寡

老人，于2022年9月5日因病去世，临终时未立遗嘱，也无遗

赠情况。因郑其坤无后代及直系亲属，也未由于其他遗产

继承人，其丧事由邻居郑家忠代为操办。郑其坤去世后遗

留有以下遗产：1。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陈

郎桥4号的房屋两间（土地证号：甬集用2014第1300311

号）：2，存于甬城农商银行慈城支行的存款12202.08元。鉴

于郑其坤临终时未立遗嘱，无遗赠情况，无后代及直系亲属，

也未由于其他遗产继承人。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诉请法院认定宁波市江北

区慈城镇王家坝村陈郎桥4号的两间房屋及郑其坤存于甬

城农商银行慈城支行的存款12202.08元为无主财产，并判

归申请人所有。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

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

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无人认定的，本院将判

决认定该财主，收归宁波市江北区王家坝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所有。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170号
洪珊瑚：本院受理陈娟与洪珊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

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陈娟的

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所欠借款本

金26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1月16日起按起诉时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本案定于

2023年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241号
雷德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云天磁性材料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诚、雷德云、东莞市云海磁电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

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

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2月27日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43号
周玲（公民身份号码：5002311992****2445）：本
院审理原告陆梅梅与被告周玲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对周

玲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陆

梅梅起诉要求：一，判决解除原被告间的《合作人合作协议》；

二、判决被告向原告返回投资款30400元，违约金4786元

（以LPR为基数暂计算至起诉日止）；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086号
浙江玖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镇
海凌洋压铸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玖兴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宁波镇海凌洋压铸材料有

限公司诉请要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0552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

50552元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

由审判员屈著芬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3月2日14时

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445号
高琴、夏智勇：本院受理原告刘豪与被告高琴、夏智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刘豪诉讼请

求：一、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二、判

令两被告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09月25日起按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

程序，决定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3月

15日14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555号
王淑：本院受理原告鲍成栋与被告王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鲍成栋诉讼请求：1、要求被

告归还借款14725元。2、要求被告支付利息8835元（自

2020年4月底至2022年10月30日共30个月，即14725元×

30个月×0.02元）至付清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4、要求

被告支付起诉材料复印费150元。5、要求被告支付撤诉损失

诉讼费一半173元，公告费650元。6、要求被告支付误工费

5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

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

院定于2023年3月16日14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701号
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胡明园与被告蒋晓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1民初27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院裁

定：本案按原告胡明园撤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388号
浙江康保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江
能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康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康保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巩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51号
本院于2022年10月24日裁定受理宁波市小时代新

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2022

年11月30日指定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宁波市

小时代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

年2月20日前向宁波市小时代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点：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1926号上东国际2号楼3楼：邮政

编码：315041：联系人：王寅华：联系电话：13777223558】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由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波市小时代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小时代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3月1日0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57号
蒋远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民和那萨尔丁典当有限公
司与被告蒋远远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13157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472号
葛美珍：本院受理原告李沐华与被告葛美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

月22日10时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048号
廖进：本院受理的原告曾瑞雯与被告廖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10048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939号
陈宇、龙志武：原告浙江甬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陈
宇、龙志武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7日0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01号
史胜全、史祥祥：本院受理原告闫明清与被告史胜全、
史祥祥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1170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史祥

祥、史胜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闫明清损失

141453.56元。案件受理费3259元，由原告闫明清负担50

元，被告史祥祥、史胜全负担3209元”。自公告之日起满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266号
邓秋华：本院在执行宁波百发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江苏
浙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要求

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2）浙

0212执异26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被申请人邓秋华为

（2022）浙0212执4165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江苏浙

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催11号之一
申请人杭州欣弘叉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51308692、汇票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

商瑞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艾瑞克斯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

日期为2022年6月2日、汇票到期日为2022年11月28日、

最后持票人为杭州欣弘叉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

（2022）浙0225民催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杭州欣弘叉车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催1号
金乡县金兴钢化玻璃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604380、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贰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金乡县金兴钢化玻璃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50604380、汇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出票

人为宁波照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曼捷贸易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出票日期为2021年4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10月

16日、最后持票人为金乡县金兴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2023年1月3日起至2023年3月3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77号之一
杨爱侠：原告莫雅娟与被告杨爱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2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爱侠支付原告莫雅娟货

款12218元，并支付以12218元为基数自2022年9月29日

起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

受理费105元，由被告杨爱侠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爱侠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

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356号
章中生：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南晶玻璃有限公司诉
被告章中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3月9日9时0分在本院坎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981号
刘光光：本院受理原告潘海芳诉被告刘光光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

90800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

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杨红伟

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93号
王杰：本院已受理原告黄学财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

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你即时偿还原

告欠款8357元并支付自2022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3月16日9时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39号
昆山市张浦镇永发纸制品厂：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苏
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昆山市张浦镇永发纸制品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庭

审直播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

果告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即时支付原

告货款27026.10元，并支付自本案立案之日起至款项实际

清偿日止以27026.1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9时30分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坎墩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121号
谭祖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82民初61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

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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